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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市工程建设项目“多测合一”管理办法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 

第一条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推进政府职能

转变、优化营商环境的决策部署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》

等法律法规，以及国家、湖北省关于推进“多测合一”改革的有

关要求，结合武汉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“多测合一”，是指在同一工程建设项

目中，对时间相近、内容相似、出资主体相同的多个测绘事项进

行优化整合，执行统一的技术标准，实现同一标的物只测一次、

同一测绘成果只提交一次的测绘服务模式。 

第三条 本办法中“多测合一”适用范围为全市房屋建筑和

城市基础设施等工程建设项目，不包括特殊工程和交通、水利、

能源等领域的重大工程，及属于国家、省级审批权限的建设项目。 

第四条 本办法中“多测合一”涉及的测绘事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：宗地测量；  

（二）建设工程许可阶段：建筑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、

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方案报建图测量； 

（三）竣工验收与不动产登记阶段：建筑工程规划条件核实

测量、市政管线工程规划条件核实测量、绿地核实测量、人防核

实测量、不动产测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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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建设项目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、建设工程许可阶段、

竣工验收与不动产登记阶段涉及的多个测绘事项按阶段整合为

综合性测绘事项，各阶段按照本办法规定开展测绘活动。 

第五条 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全市“多测合一”工

作统筹，负责建设维护武汉市工程建设项目“多测合一”服务平

台（以下简称“多测合一”服务平台），组织开展标准制定和技

术培训,并对职责范围内“多测合一”事项开展监督管理。各区

（含东湖新技术开发区、经济技术开发区、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

和长江新区）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本区“多测合一”的

统筹实施。 

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负责房产实测绘相关标准编制、业务指

导和成果监督管理。 

市园林和林业局负责绿地核实测量相关标准编制、业务指导

和成果监督管理。 

市国防动员办公室负责人防核实测量相关标准编制、业务指

导和成果监督管理。 

 

第六条  在本市从事“多测合一”业务的测绘服务机构应

当具备以下资格条件: 

（一）依法登记注册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； 

（二）依法取得工程测量、界线与不动产测绘资质证书； 

（三）近3年内测绘服务机构或机构法定代表人无违法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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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不良信用记录。 

第七条 建设单位委托测绘服务机构开展“多测合一”测绘

业务，应依法签订测绘服务合同，明确测绘委托事项、完成时限、

成果要求等。 

第八条 测绘服务机构注册入驻“多测合一”服务平台，将

“多测合一”项目合同信息及时上传，完成合同备案。 

第九条 测绘服务机构按“多测合一”相关技术规程编制测

绘成果，包含成果报告和电子数据，并通过“多测合一”服务平

台提交。 

第十条 市区自然资源和城建、住房和城市更新、园林绿化、

人防行业主管部门按行政审批事项要求开展成果审核。 

第十一条 审核通过的测绘成果将用于工程建设项目行政审

批和不动产登记等业务办理。审核不通过的测绘成果，测绘服务

机构须及时进行重测、修测、补测。 

 

第十二条 测绘服务机构应严格执行“多测合一”相关技术

标准，提交符合质量要求的测绘成果，并对成果质量终身负责。 

第十三条 测绘服务机构应保障“多测合一”成果的真实性、

准确性，不得篡改、伪造成果，对出现测绘成果质量、安全保密

等问题的，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 

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对“多测合一”测绘成果认可后，及时

督促测绘服务机构按照要求提交测绘成果并申请审核。建设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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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测绘成果报审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负责，不得有造假、篡改

成果或指使测绘服务机构违规作业等行为，因建设单位提供不实

材料产生不良后果的，由建设单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 

第十五条 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、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

市园林和林业局、市国防动员办公室结合各自行业管理要求对职

责范围内的“多测合一”测绘成果实施质量检查，加强成果质量

监管。 

第十六条 “多测合一”测绘成果实行统一入库管理，通过

“多测合一”服务平台与审批管理业务系统对接，供相关部门开

展行政审批和不动产登记工作调用，同时与基础测绘成果联动更

新。 

第十七条 涉密测绘成果应当按照国家有关保密法律法规的

规定,采取必要保密措施,确保测绘成果安全。 

 

第十八条 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结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

等检查，加强对从事“多测合一”业务的测绘服务机构监督管理。 

第十九条 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对测绘服务机构实行信

用分级分类管理，定期开展信用征集。 

第二十条 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、市园林和林业局、市国防

动员办公室依据职责开展本行业监督管理，将测绘成果和测绘服

务机构存在的问题及时反馈至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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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五年。 
 


